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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成: 儒学与宪政—回顾清末资政院议员之风骨 

    新的法政知识与儒家传统的良性结合，是清末资政院议员们发议质量较高的重要原

因。进入民国以后，传统价值观瓦解，当时包括法政在内的新知又不足以为研习者找到新

的价值之源，掌握法政知识却价值观空虚的新人成为议员主流，导致了国会的腐化堕落。 

    百年前，正值资政院开院前后，上海滩有位中医陆士谔，出版了一本预言小说《新中

国》，预言40年后的“新中国”已成为甲冠全球的立宪国。作者借书中主角之一“李女

士”之口说：“国会开了，吾国已成立宪国了，全国的人，上自君主，下至小民，无男无

女，无老无幼，无贵无贱，没一个不在宪法范围之内。”作者接着感慨：“立了宪有这样

的好处，怪不得从前人民都痴心梦想，巴望立宪。” 

    该小说虽是预言，但它在当时的畅销，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人对立宪之热望。 

    以批评政府为基调 

    1910年10月3日（宣统二年九月初一），经过数年的筹备，作为晚清预备国会的资政院

正式开院。当时清廷已是病入膏肓，倘若立时施与猛药，则适以促其猝死，故应先固本培

元，辅以慢慢治疗。纵然方法对头，最后是否能起死回生，尚有待“天意”，亦即各种偶

然性事件是否对其有利。 

    对清廷而言，所谓“本”“元”，就是业已离心离德的“天下苍生”。要改变这种状

况，就需要真正了解并尊重“民意”。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代表“民意”者，非资政

院议员莫属。 

    所以，资政院议员的使命就是向朝廷反映他们所了解的“民意”，并使朝廷尽可能接

受民意。百年前的资政院议员们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呢？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共开大会42

次。作为议员们议事原始记录的《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以下简称《速记录》）中的

记载，对此披露了答案。 

    在资政院开院之初，民选议员中的佼佼者本于自己的法政知识，通过对资政院及其议

员的职责条款所作的解释，逐渐掌握了话语主导权，对朝政的批评成为其舆论基调。 

    《速记录》中经常有“彼此争辩、议场大哗”、“众大哗”、“拍手拍手”等记载。

许多议员在《速记录》中没有留下任何发言，仿佛是一些“哑巴”议员、“观众”议员，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方式的表达。“众大哗”、“拍手拍手”这种情绪性的肢体语

言，恰能反映出大多数议员内心的真实情感。 

    随着“资政”议程的次第展开，有些议员渐渐崭露头角，成为资政院中有重要影响的

人物。最有名的是“资政院三杰”易宗夔、罗杰和雷奋，他们在第一场常年会的发议次数

累计高达703次，占整个民选议员总发议次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在弹劾军机案、速开

国会案、新刑律案、预算案中都有突出表现。 



    除了上述三杰之外，传统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特能坚持原则，直道而行，也令

人印象深刻。比如下面这段发言：“自古圣帝贤王，未有不以改过为美者。我们何必以谄

谀之词上陈？若说皇上的话没有不是，这不是资政院议员应当说的，比不得作诗作赋，当

用颂扬的话头。这个时候我们参预大政，一言系国家安危，不应作颂扬语。”（《速记

录》，第406页） 

    在这些杰出议员的主导下，批评成为资政院的舆论基调。一般而言，在立宪政体之

下，国会对政府并非总要出以批评之言。但是，清末时处衰世，国势陵夷，作为朝廷施政

核心的军机处及各部院难辞其咎。作为“民意”代表之资政院议员，如果不对军机处及各

部院之所为加以真切批评，反而装聋作哑，甚或一味颂扬，那才是有负民众付托之重，于

议员之操守和职责有亏。议员们在作为预备国会的资政院中激烈批评朝政，堪称中国宪政

史上的一抹粲然亮色。 

    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国体从帝制变成了共和，各种临时、正式国会开开闭闭，议员

们一茬接一茬，对政府的批评之声却越来越弱，特别费、贿选等丑闻迭出。正如顾敦鍒在

1931年刊印的《中国议会史》中所言： 

    “吾国议会于袁世凯时，已开贿赂之端。‘安福’当国，更发挥而扩大之，积扇成

风，盛行一时。及十二年大选之际，乃造其极，军阀政客与议员间之贿赂行为，其卑鄙龌

龊，有不堪言状者。而若辈固行所无事，恬不为怪，舆论攻击，非所顾也。是时议员所中

贿赂之毒，盖已至心死之期矣……吾国议会自十二年之后，遂为国人唾弃，因而政权全入

‘迭克推多’ （注，即dictator）之手。”（顾敦鍒：《中国议会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1年影印本，第413至415页） 

    议会本为共和民治精神之所寄托，没有健康的议会，怎能有真正的民国？固然可以找

出很多外在理由来为这些腐化的议员们开脱，比如帝制余孽、军阀、买办的威逼利诱等

等。但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必自轻而后人轻之。对于民国议会之堕落，议员们自

身难辞其咎。 

那么，究竟是什么原因使得清末资政院议员能在中国议会史上写下这相对较为光彩的一页

呢？ 

    资政院议员风骨何来 

    清末资政院将近200位议员，分为民选议员和钦选议员两大类。其中，民选议员大都是

早年略有功名，成为乡绅，然后或公费或自费出国留学，归国后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家

乡，从事新式教育或实业工作，以切实启迪民智或使民脱贫为己任，渐有声望，被推举为

省谘议局议员，最后在互选中胜出，成为资政院议员。 

    钦选议员中较为活跃者，经历也多与民选议员类似，先从事科举再留学，回国后或经

朝廷要员推荐，或正式参加清廷为招揽人才所组织的留学生考试，从而担任中下级京官，

在京官任上被推举为议员。钦选议员中还包括10位硕学通儒议员，如严复等人，绝对属于

当时的文化精英。这几类人身上均有着传统儒学的烙印。 

    儒学自春秋时期形成以来，随着社会变迁和王朝更迭，自身也发生了各种变化，但

是，在变易中保持着不变的基本性格，那就是真正的儒者应以天下苍生为念，并以此展开

对暴君污吏之批判。 

    自西汉中期以后，尤其是东汉以降，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然而，作为最高权力者

的皇帝，尽管可以通过召集学术会议、颁行权威教本和官方解释，在一定程度上对儒家经

典的解释施加影响，但始终无法完成对经典解释的垄断。因为儒家经典的内容具有相当大

的客观性。那些自小即浸淫于经书的儒生们对经义自有其体认与确信。大儒们在教育机构

中的讲学，亦有助于儒生们达成对儒家经义的某些共识。 

    根据儒家经义的教导，任何人，包括皇帝在内，都需要不断修身才有可能接近圣贤，

造福天下苍生。没有不断的修身，谁也不能自封为圣贤。这就是《四书》之首的《大学》

 



所述：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那么，皇帝应如何修身呢？除了读后

感儒家经典，体悟儒家经义之外，还要亲近儒生，以儒为师。对儒生们来说，应当通过自

身的操持和进谏，影响皇帝尽可能遵从儒家经义的教导。落实到制度层面，历朝历代多有

鼓励臣下尽言，广开言路，彰显君之所以为“圣”、为“明”之规定。 

    在这种由理念和制度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中，形成了传统中国独具特色的是非观——

“是非”不是由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所决定的，而是有其“道”。志于“道”是儒者基

本的道德义务。 

    既然皇帝将儒家当做治国之正统理念，自然也要肯定此“道”，承认要秉“道”而

行。尽管他可以动用手中的权力来打压那些不识时务的批评者，甚至消灭其肉体，但却不

能毁灭儒生作为一个群体在精神上的自信。如果皇帝不顾舆论，一意孤行，适足以将其暴

虐形象公诸天下，传诸后世。尽管儒生对“道”的坚持很可能对君主之独断专行造成不

便，但历代君主并未公然否定它，因为这有助于“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在很多儒生看来，直接指陈朝政乃至君上之缺失，才是真正的“忠”。“文死谏，武

死战”这句话鼓舞了很多忠臣烈士的选择。这一传统在资政院议员身上亦有明显表现。 

    例如，黎尚雯在弹劾军机案中直言：“从前极言敢谏之士，因参劾庆亲王而去位者已

非一人，自古君明臣直，何必隐言？本员主张此次上奏，先弹劾军机大臣首领庆亲王，要

历数其误国殃民之过失，以昭示天下而儆将来……我们资政院议员，对于朝廷是议员，对

于人民是代表，本有兴利除害之责任。现在既未能兴利，应为朝廷先除一害，也就可以上

对朝廷、下对人民了。”（《速记录》，第401页） 

    简言之，自小饱读圣贤经典的儒生们，在接受了新式教育之后，“文死谏”的底色并

未随之褪去。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成为代表民意的资政院议员后，当然有此风骨来批判朝

政。这应是资政院议员发议质量较高的主要原因所在。 

    民国议会何以堕落 

    1905年，延续1000多年的科举制终遭废除。但是，科举意识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新

式学堂分科中的法政学即代替科举，成为新的入仕之路。在清末朝廷举行的留学生考试

中，人数最多的名目，即是所谓“法政科举人”或“法政科进士”。 

    一般而言，建设宪政国家，需要有较多的人学习法政。新式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它有助于“新民”，法政学习者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他们通过研习法政，明确现代

国家的国民在法律框架之内有哪些权利义务，哪些权利神圣不可侵犯，等等。这种法律意

识如能和已有信念妥当结合，无疑会对他们信守原则提供新的武器。 

    例如，在弹劾军机案中，资政院议员们便将在立宪国中政府应对国会负责的法理和传

统中国“官守言责”之箴诫相结合，证明弹劾军机大臣之正当性。可以说，新的法政知识

让议员们从全新角度来阐发其所信守的固有原则，为批评朝政提供了新理论。 

    然而，进入民国以后，政治立场“保守”、倾向君主立宪的资政院议员群体被边缘

化，更为年轻同时也更倾向革命的新一代议员成为民国议会的中坚，情形遂发生了变化。

议员们的信念弱化，在外界压力逼迫下集体腐化，从而导致了舆论对代议文明的失望。 

    原因在于，新一代议员成长之时，科举已被废除，儒学，尤其是圣贤经典，不再是他

们自小浸淫并进而内心服膺的价值载体了。本来，处在“千年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价值

系统的新陈代谢有其必然性，无可厚非。但是，代替儒学之新学问，在当时的情形下，却

无法为研习者提供价值之源和安身立命之道。 

    中国开始大规模输入西方法政学问，始于晚清。当时就弥漫着一种“最新即最精”的

氛围，在整个民国时期风气依然。在这段时间，欧美、日本等法治先进国家中较有影响的

恰恰是法律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思潮。法律实证主义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故在近代中国未能产生大的影响，可不俱论。在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是社会法学，尽管它

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却是以个人为基础推演至社会的。 



    在欧美、日本等法治先进国家，有强调个人独立人格和尊严的自然法学为历史底蕴，

对于个人的强调，自不会滋生太大问题。但是，近代中国的法学完全是一种舶来品，很难

单独提供价值之源。因此，这些强调个人的法政之士，很容易走极端。起初往往为一己激

情所支配，与外界缺乏审慎的妥协；及至鲁莽决裂，其能力又不足以应付局面，反而转受

暴力胁迫，更易被金钱、官位等利诱。这就是民国初年国会议员们之大略写照。 

    当代表共和民治精神的国会屈服于暴力和利诱，沦落到“为国人所唾弃”的程度之

时，孙中山的以国民大会代替国会行使民国最高统治权的思路遂脱颖而出，登上时代舞

台。 

    国民大会在理论上是要让民众真正享有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直接民权，它

是行使中央统治权之机构。但是，在孙中山的设想中，国民大会是在宪政开始时期才着手

召集的，在此之前的军政和训政时期，都应由当时惟一的革命政党、即国民党主导政局。 

    可以想见，即便在国民大会召集之日，国民党仍然将起到主导作用。国民大会必然受

制于国民党。国民党所信奉的主义、政纲自然会成为国民大会的指导思想。这是孙中山

“党治”理论的必然结果。如此一来，国大代表们的信仰或者说价值之源倒是有了，但他

们和政府五院同受一种理论之指导，对政府之监督、批评功能也成了无本之木，取而代之

的就是国大代表们和政府之间的“同舟共济”了。 

    如何以国大代表们所组织的国民大会来纠正五院制政府之缺失，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始终未能解决的一大难题，也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最终民心尽失的重要的制度性原因。 

    综上所述，新的法政知识与儒家传统的良性结合，是清末资政院议员们发议质量较高

的重要原因。进入民国以后，传统价值观瓦解，当时包括法政在内的新知又不足以为研习

者找到新的价值之源，掌握法政知识但却价值观空虚的新人成为议员主流，导致了国会的

腐化堕落。有鉴于此，到了国民政府时期，“党治”的国民大会取代了国会、国大代表代

替了议员，固然建立了新的价值之源，但是批评、监督政府的功能严重萎缩。 

    反思此段历史，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也许对于提高民意代表之资质亦会有所帮助。

其一，儒家以天下苍生为念，主张在权势之上自有独立的是非，这一观念在今天是否仍有

价值，如何找回此种价值？其二，法政新知取代传统儒学乃势所必至，如何使研习者在获

得法政新知的同时，培育秉道而行的是非观？对于这两个问题，晚清资政院议员在百年前

的令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有待今人重新回顾。 

   


